附件3
银川市信访局普法措施清单

	序号
	具体措施
	责任部门
	备注

	1
	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、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，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，不断深化认识，全面理解把握。深入学习宪法、民法典、党内法规、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利用“4·15”“12·4”等重要节日和时间节点，开展法治宣传活动，营造“崇德尚法”的浓厚氛围。
	局机关各科室（中心）
	

	2
	把学法重点内容列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，通过专家专题辅导、法治案例研讨、新法专题学习等形式，每年至少举办2次法治专题讲座。落实会前学法制度，通过局党组会会前学法、专题学法等方式，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，每年开展会前学法不少于4次。
	办公室
	

	3
	把学习党内法规作为“三会一课”重要内容，列入党员应知应会知识清单。充分利用“银川市智慧普法云平台”以及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，加强日常学法。每年度学法不少于60学时。
	党支部

办公室
	

	4
	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组织领导，按要求抓好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任务。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制度，坚持将述法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述职述责内容，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、推动发展、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。
	局机关各科室（中心）
	

	5
	强化以案释法工作。通过网上观看或者现场旁听等形式，每年组织全局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旁听庭审活动至少1次。
	办公室
	

	6
	深入开展“法律十进”活动。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、谁管理谁普法、谁服务谁普法”的法治宣传教育要求，深入开展《信访工作条例》学习宣传工作，推进《信访工作条例》普法宣传常态化。
	局机关各科室（中心）
	

	7
	落实普法治理工作责任。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作为本单位的重要任务。建立普法治理考核机制。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效能目标管理，开展年度考核、阶段性检查和专项督查。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带头讲法治课，做学法表率。
	办公室
	


